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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高齡社會的來臨 

 現行的長照服務 
 長照機構類型 

 長照機構設置標準與管理    

 長期照護常見之爭議 

 長期照護服務法 

 未來展望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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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解決問題 

7 



長期
照顧 

 What  

Why 

Who/Whom 

When 

Where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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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之定義 

Long term care 

 Definition:  

a continuum of medical and social services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needs of people 

living with chronic health problems that affect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everyday activities. 

Goal :  

prevent deterioration and promote social 

adjustment to stages of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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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長照管理
體系 

社政系統 

負責有關教育、
休閒、安療及養
護的管理事宜 

 

衛政系統 

負責醫療、專業
技術性照護相關
之管理事宜 

 

榮民系統 

「榮民退除役官
兵輔導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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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3日起政府將國內衛生與社會福利部門加以
改制，整併後改為「衛生福利部」，將社政系統與衛政
系統予以整合，由「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統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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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 

指對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
六個月以上，且狀況穩定者，依
其需要所提供之生活照顧、醫事
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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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法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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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規有關長照機構類型
的規定 

護理機構VS養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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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長照有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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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長期照護服務模式 

護理之家 

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 

安養機構/榮民之家 

照
護
人
員
的
專
業
能
力
需
求 

住
民
的
自
我
照
護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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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980年 

2003年 1990年 

1991年 

1964年 

資料來源：吳肖琪201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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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法-- 護理機構之設置及管理(續)  

 §17- 略以：「護理機構之開業，應依左列規定，向所
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登記，發給
開業執照： 

    一、公立護理機構：由其代表人為申請人。 

    二、財團法人護理機構：由該法人為申請人。 

    三、私立護理機構：由個人設置者，以資深護理人員
為申請人；由其他法人依有關法律規定附設者，以該
法人為申請人。」 

長照機構分類法源-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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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設置或擴充： 

    第16條  

  護理機構之設置或擴充，應先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
其申請程序應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違反機構之設置或擴充規定之罰則 

   第32條 

   違反第16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
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或情節重大者，處1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業處分
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護理人員法-- 護理機構之設置及管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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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 

  第19條  護理機構應置負責資深護理人員一人，對
其機構護理業務，負督導責任，其資格條件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11條（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 

    本法…所定護理機構負責資深護理人員之資格條
件，應具備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年資七年以上，或以
護理師資格登記執業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年資四年以
上。違反之罰則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之停業處分。  

  

護理人員法-- 護理機構之設置及管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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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名稱暨收費 

   第18條第2項  非護理機構不得使用護理機構或類似護
理機構之名稱。 

   第21條  

    護理機構之收費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
定之。但公立護理機構之收費標準，由該管主管機關
分別核定。護理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收費。 

違反護理機構名稱暨收費之罰則 

   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21條第2項規定者，並應限期退還超額收費。 

 

護理人員法-- 護理機構之設置及管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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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分類法源-養護機構 

§2老人福利法(98.7.8)：所稱老人，指年滿65歲以上
之人。 

 共55條（總則.經濟安全.服務措施.福利機構.保護措施.罰則)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 ）為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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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老人照顧服務應依全人照顧、在
地老化及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規劃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針
對老人需求，提供居家式、社區式或
機構式服務，… 

§19：…，主管機關應輔導..依老人需
求提供下列機構式服務：一、住宿服務
。二、醫護服務。三、復健服務。四、生
活照顧服務。五、膳食服務。六、緊急送
醫服務。…九、日間照顧服務。十、其他
相關之機構式服務。 

長照機構分類法源-養護機構 

老人福利法- 養護機構設置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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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主管機關應依老人需要自行或結合民間資
源辦理下列老人福利機構： 

    一、長期照顧機構。 

    二、安養機構。 

    三、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前項老人福利機構之規模、面積、設施、人員配
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各類機構所需之醫療或護理服務，應依醫
療法、護理人員法或其他醫事專門職業法等規定
辦理。 

長照機構分類法源-養護機構 

老人福利法- 養護機構設置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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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法 

§38：老人福利機構應與入住者或其家屬訂定書
面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關係。 

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
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一、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 

  二、約定保證金數額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  
  四、約定「安養費以週計費」、「未超過半個月 
以半個月計費」及「超過半個月以全月計費」，

或其他類似之收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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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所定老人福利
機構，分類如下：  

  一、長期照顧機構：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一）長期照護型：以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 

              醫護服務之老人 為照顧對象。  

  （二）養護型：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 

               之老人或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 

               之老人為照顧對象 

 （三）失智照顧型：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 

              師診斷失智症中度以上 、具行動能力，且 

             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 

長照機構分類法源-養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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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分類法源-養護機構(續) 

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2條：所定老人福利
機構，分類如下(續)：  

 

二、安養機構： 

        需他人照顧或無扶養義務親屬或扶養義務親屬 

        無扶養能 力，且日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為 照 

        顧對象。 

三、其他老人福利機構：提供老人其他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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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設置標準 
護理機構VS養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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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護理之家 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 安養機構 

服 務 
對 象 

一、罹患慢性病
需長期護理
之病人。 

二、出院後需繼
續護理之病
人。 

以照顧罹患長期慢性
疾病且需要醫護
服務之老人為目
的。 

以照顧生活自理能力
缺損且無技術性
護理服務需求之
老人為目的。 

以安養自費老人或
留養無扶養義務
之親屬或扶養義
務之親屬無扶養
能力之老人為目
的。 

病 患
評 

估 原
則 

一、對其服務對
象，應於收
案48小時，
由醫師予以
診察。 

二、應依病人病
情需要，至
少每月由醫
師再予診察
一次。 

主 管 
單 位 

衛生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護理之家與老人福利機構功能比較表 



類 別 護理之家 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 安養機構 

醫 師 
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
醫師 

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醫
師 

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醫
師 

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醫
師 

護 理 

人 員 

1每十五床至少應有一人。 

2二十四小時均應有護理人員
值班。 

3設有日間照護者，按登記提
供服務量，每登記提供二
十人之服務量，應增置一
人。 

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位護理人員
值班。每照護十五位老人應置
一人。若設有日間照護者，每
提供二十人之服務量，應增置
一人。 

大型：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位護
理人員值班。每養護二
十位老人應置一人。 

小型：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
理，隨時保持至少有一
位護理人員值班。 

大型：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位護
理人員值班。 

小型：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
理，隨時保持至少有一
位護理人員值班。 

藥 師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
方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物理治
療人員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
方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職能治
療人員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
方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特約方
式辦理 

服 務 

人 員 

每五床應有一人以上。 

每照護五位老人應置一人。 

大型：每養護八位老人應置一
人。 

小型：每養護八位老人應置一
人。機構內隨時保持至
少有一位服務人員值班。

大型：每安養十五位老人應置
一人。 

小型：每安養十五位老人應置
一人。機構內隨時保持
至少有一位服務人員值
班。 

社會工
作人員 

１未滿一百床者，應指定專
人負責社會服務工作。 

２一百床至二○○以下者，
應有一人。 

３二○○床以上者，至少應
有二人。 

１未滿一百人者，應指定專人
負責社會服務工作。 

２一百人以上未滿二百人者，
應置一人。 

３二百人以上者，至少應置二
人。 

大型：至少應置一人，每養護
百位老人應增置一位。 

小型：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
特約方式辦理。 

大型：至少應置一人，每安養
八十位老人應增置一位。

小型：視業務需要得以專任或
特約方式辦理。 

其 他 

1.應有指定人員管理護理紀錄。
2.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

營養師。 

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營
養師。 

大型：視業務需要得置行政人
員、專任或特約營養師
或其他工作人員。 

小型：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
特約社會工作人員及其
他必要人員。 

大型：視業務需要得置行政人
員、專任或特約營養師
或其他工作人員。 

小型：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
特約社會工作人員及其
他必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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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醫院、護理之家 



類 別 護理之家 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 安養機構 

規 模 

( 床 數 ) 

1.平均每床應有十六平方公尺
以上。（不包括車庫及宿舍
面積） 

2.設有日間照護者，按登記提
供服務量計，平均每人應有
十平方公尺以上。（不包括
車庫及宿舍面積） 

平均每位老人應有十六平方公尺以
上。設有日間照護者，平均每人應
有十平方公尺以上。 

大型：收容人數五十人以上、三百
人以下為原則。 

小型：收容人數五人以上、未滿五
十人。 

大型：收容人數五十人以上、
三百人以下為原則。
平均每位老人應有十
六點五平方公尺以上。

小型：收容人數五人以上、
未滿五十人。平均每
位老人應有十平方公
尺以上。 

大型：收容人數五十人以上、
三百人以下為原則。
平均每位老人應有
二十平方公尺以上。

小型：收容人數五人以上、
未滿五十人。平均
每位老人應有十平
方公尺以上。 

寢 室 

( 病 房 ) 

1.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2.應設病室病符合左列規定： 

(1) 床尾與牆壁間之距離至少
一公尺。 

(2) 床邊與臨床之距離至少
○.八公尺。 

(3) 每床應具有床頭櫃及與護
理站之呼叫器。 

(4) 每床應有床欄及調節高度
之裝置。 

(5) 二人或多人床之病室，應
備有隔離視線的屏障物。 

3.設有日間照護者，現需要設
置休息床位。 

4.應設護理站，並具有左列設
備： 

(1) 準備室、工作車。 

(2) 護理紀錄、藥品及醫療器
材存放櫃。 

(3) 應有左列急救設備： 

(4) 輪椅。 

(5) 污物處理設備。 

5.應有空調設備。 

6.應有被褥、床單存放櫃及雜
物之貯藏設施。 

１平均每位老人應有七平方公尺以
上。 

２每一寢室至多設八床。 

３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４門淨寬至少為八十公分以上。 

５具良好通風及充足光線，且有可
資自然採光之窗戶。 

６每床應具有床頭櫃及與護理站直
通之呼叫設備，其床尾與牆壁間
之距離至少一公尺；床邊與鄰床
之距離至少八十公分。 

７每床應有床欄及調節高度之裝置，
二人或多人床之寢室應有隔離視
線之屏障物。 

８設有日間照護者，視需要設置休
息床位。                     

１大型：平均每位老人應有
七平方公尺以上。小型：
平均每位老人應有五平方
公尺以上。 

２每一寢室至多設八床。 

３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４具良好通風及充足光線，
且有可資自然採光之窗戶。

５室內設置之床位，每床應
附有櫥櫃或床頭櫃，並配
置緊急呼叫系統。 

６至少設置一扇門，其淨寬
度最窄為八十公分以上。 

７二人或多人床位之寢室，
應備具隔離視線的屏障物。

１大型：平均每位老人應有
七平方公尺以上。小型：
平均每位老人應有五平
方公尺以上。 

２每一寢室至多設三床。 

３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４具良好通風及充足光線，
且有可資自然採光之窗戶。

５室內設置之床位，每床應
附有櫥櫃或床頭櫃，並配
置緊急呼叫系統。 

６至少設置一扇門，其淨寬
度最窄為八十公分以上。 

７二人或多人床位之寢室，
應備具隔離視線的屏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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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VS養護機構 

收置同等級失能個案 

不同之處: 
長期照顧機構的負責人不必要是護理人員，工作人員除護理
人員外不需要執業登錄，較難稽核工作人員配置人數是否符
合標準； 

床數 49 床以下係由民間業者經營所謂的小型養護機構，達 

50 床以上就需要辦理財團法人登記。 

許多經營 49 床以下業者因無法獲得政府補助、有自負盈虧的成本壓力 

護理之家部分，因為沒有床數的限制因此有過度大型化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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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相關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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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法令--消費者保護法 
定型化契約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  
  第17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
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企業
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
查核。 
行政院衛生署與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通過「
一般護理之家（委託型）與（自用型）定型化契
約範本」，供一般護理之家與消費者簽訂契約之
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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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定型化契約 
契約範本規定應給予消費者至少5日之契約審閱
期。 

一般護理之家收取保證金時，最高不可超過二個
月長期照護費，保證金以機構名義於金融機構設
立專戶儲存。  

當住民（委託人）欠繳費用或應對護理之家負損
害賠償責任時，經一般護理之家給予7日以上通
知住民（委託人）繳納仍不繳納時，一般護理之
家可於保證金內扣抵，保證金不足之數，住民（
委託人）仍應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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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4年7月27日內授中社字第0940713493
號公告 
§12： 甲方徵得乙方或丙方或丙方家屬同意，
並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
人員得參酌醫師既往診斷紀錄，得於必要時經
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應依附件二之準則使用
適當約束物品：  

        一、丙方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 

        二、丙方常有跌倒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  
與所有約束對象取得個案或家屬簽訂同意書，
且至少每3個月重新評估、簽訂一次。 

約束照護與評估處遇紀錄完整且約束情形適當
。  

養護機構定型化契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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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常見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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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醫療輔助行為疑義 

 「輔助施行侵入性治療、處置」係屬護理人員法
第24條第1項第4款所稱醫療輔助行為範圍。 

 衛生署93.12.28衛署醫字第0930052157號函略以
：「鼻胃管初次置入仍有相當程度之危險性，宜
由醫師親自為之，至鼻胃管全管拔除及需長期鼻
胃管留置患者之定期更換，如經醫師診察、判斷
後，可指示護理人員協助之」。 

護理人員可否執行「鼻胃管置入術」？ 
照顧服務員得否執行鼻胃管灌食？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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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護理人員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四款所稱醫療輔助行為之範圍 

衛署醫 字第 0900017655 號  

前項公告醫療輔助行為之範圍，修訂如下： 

(一) 輔助施行侵入性檢查。 

 (二) 輔助施行侵入性治療、處置。 

 (三) 輔助各項手術。  

 (四) 輔助分娩。 

 (五) 輔助施行放射線檢查、治療。  

 (六) 輔助施行化學治療。  

 (七) 輔助施行氧氣療法 (含吸入療法) 、光線療法。  

 (八) 輔助藥物之投與。  

 (九) 輔助心理、行為相關治療。  

(一○) 病人生命徵象之監測與評估。  

(一一)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醫療輔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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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照顧服務員執行服務內容 
(衛生署101年6月28日函釋) 

對於成藥性質甘油球通便、依照藥袋指
示協助置入藥盒或協助服藥，及使用簡
便之攜帶式血糖機驗血糖，屬日常生活
、身體照顧服務，可由照顧服務員執行
。 

對於「有行為能力且醫囑可自行施打胰
島素者」，照顧服務員可依「個案需求
」而「協助施行」胰島素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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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大夜班護理人員採值班制於休
息室休息是否違反護理機構設置標準 

按護理機構分類及設置標準表明定，「
護理機構24小時均應有護理人員值班」
，應係護理機構內之住民，多屬自醫院
出院後尚需提供其連續性醫療照護者，
爰為考量提供住民之安全照護與提升照
護品質目的需要所定。是以，護理人員
值夜班，仍應依其工作職掌妥適照護住
民為宜。又倘值班期間，於休息室休息
應有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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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機構病歷複製本之給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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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8月2日衛署醫字第0960203353號函：有關護
理機構之住民，要求護理機構提供護理紀錄等病
歷複製本，請比照醫療法第71條規定辦理。 

醫療法第71條：「醫療機構應依其診治病人之要
求，提供病歷複製本，必要時提供中文病歷摘要，
不得無故拖延或拒絕；其所需費用，由病人負
擔。」 

違反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醫療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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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 

立法目的: 

為健全長期照顧服務體系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確保
照顧及支持服務品質，發展普及、多元及可負擔之
服務，保障接受服務者與照顧者之尊嚴及權益。 

反歧視： 

長期照顧服務之提供不得因服務對象之性別、性傾
向、性別認同、婚姻、年齡、身心障礙、疾病、階
級、種族、宗教信仰、國籍與居住地域有差別待遇
之歧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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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 

-長照與失能者定義 

長期照顧: 
指身心失能持續已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
依其個人或其照顧者之需要，所提供之生活
支持、協助、社會參與、照顧及相關之醫護
服務。 

身心失能者： 
指身體或心智功能部分或全部喪失，致其日
常生活需他人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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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法~ 長照機構類別 

長照服務法第21條 
長照機構依其服務內容，分類如下： 

1.居家式服務類。 

2.社區式服務類。 

3.機構住宿式服務類。 

4.綜合式服務類。 

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 

長照服務法第22條 

• 機構住宿式服務類、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之長照機構，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合稱長照機構法人）設立。 

• 公立長照機構不適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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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機構轉銜 

長照服務法第62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
服務之機關(構)、法人、團體、合作社、事務所等（以
下稱長照有關機構），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依本法
之規定，申請長照機構設立許可，或完成改制及長照
機構許可設立文件之換發；屆期未取得許可或換發者
，不得提供長照服務。 

前項私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有關機構得不受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之限制，以原私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
之長照機構名稱完成前項改制及許可設立文件之換發
。但其負責人或長照機構擴充、縮減、遷移、名稱等
變更，應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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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法人法~長照法人之類別 
長照法人包括：( §3 ) 

長照財團法人：指以設立長照機構，提供長照服
務為目的，由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捐助一定財產
，依本法設立之財團法人。 

長照社團法人：指以設立長照機構，提供長照服務
為目的，依本法設立之社團法人。 

長照一般社團法人：經主管機關許可及登記，長
照公益 

社團法人外之社團法人。 

長照公益社團法人：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
院登記，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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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法人及機構之轉銜 

一、現行法人續存: 「長照其他法人」 
法人部分可經主管機關許可，惟將簡化許可程序及文件。 

管理規範，仍需受新法部分約束： 

1.章程載明提供長照服務之業務項目，且變更應報主管機關許可 

2.社員表決權之限制，比照長照社團法人。但依其設立之各該相
關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3.董事由營利法人或外國人充任者，其人數及出資比率，比照長
照社團法人 

4.提撥社會回饋，均比照長照法人之規定 

二、現行法人之轉銜亦可選擇新設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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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age conditions  like dementia typically need to be managed 

rather than treated – requiring care, rather than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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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 

目標： 

• 加速建置及普及長照服務及人力資源 

• 強化長照服務輸送效率，提升效能及品
質 

• 持續提供失能民眾長照服務並擴增服務
對象 

• 積極整備長照保險所需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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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量能提升計畫107年預計成果 

長照服務老年人口涵蓋率由目前33.9%提升至40%， 全失
能人口涵蓋率由目前21%提升至30% 

長照服務老年、不分年齡身障失能者全納入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由目前2,466，每年另新增設100據點 

長照地理資訊系統（GIS），提供民眾查詢，增加便利性 

發展多元整合長照服務，小規模多機能由目前22家增為80

家 

日間照顧服務單位由目前199家增為418家 

偏遠失智社區服務據點由目前27家增為63家 

發展到宅指導家庭照顧者及新入國外籍看護工之照顧技巧 

試辦月薪制、照顧服務員自訓自用、缺工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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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 荷蘭的Buurt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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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7 年創辦以來，從一開始
只有 4 個人的小型團隊，不到
十年間已經成為擁有近 9000 名
員工、每年提供超過 70,000 名
病患居家照護服務的組織。 

• 以社區為基礎的照護系統是
最有效率 

• 讓專業的人自己管理 

• 政府考核和評量照顧體系和
人員的方式必須改變。必須
從計時制轉向結果制，強調
及注重 outcome。 

Lower Costs for Better Care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 dtemer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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